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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上 海 市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
上 海 市 药 品 监 督 管 理 局

沪医保价采发〔2024〕16号

关于本市做好国家组织人工晶体类及运动
医学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和使用

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医保局、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局，各相关医疗机构，各相

关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推进高值医

用耗材治理，根据国家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国家组织人工晶体

类及运动医学类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文件（GH-HD2023-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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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采购文件”）有关要求，确保国家组织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

学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在本市平稳落地执行，结合

本市实际，现就做好此项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优先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

（一）本市已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保定点医

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统称“医疗机构”）不得以费用总控、

“耗占比”、医院基本用耗品种数量为由影响中选产品的采购与合

理使用。医疗机构应从中选企业指定的经营（或配送）企业采购

中选产品，并按规定实行零差率销售，严禁任何形式的“二次议

价”行为，且采购使用量应不低于中选产品的协议采购量。协议

采购量完成后，鼓励医疗机构继续优先使用中选产品。中选产品

使用中发生不良事件和质量问题的，医疗机构应及时按程序报

告。

（二）按照采购文件要求，中选企业未申报的产品和未中选

企业的产品均视为非中选产品。医疗机构根据临床需求，在优先

采购中选产品的前提下可继续采购使用质量和疗效有保证的非

中选产品。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非中选产品，应建立严格的内部

审批程序，接受监督。医疗机构采购和使用非中选产品及非集采

范围的相关产品，按本市现行议价挂网相关规定执行。

（三）未纳入国家集中带量采购协议范围的医疗机构如需采

购与使用中选产品，按照医保定点协议约定，其采购价格应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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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产品价格。

二、保证及时回款与产品供应

（一）医疗机构作为高值医用耗材货款结算第一责任人，应

当对终端供货企业及时支付货款，回款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使用耗

材之日起的次月底，减轻供货企业交易成本。

（二）中选企业应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确保在采购周期内以

中选价格足量供应，除遇国家政策调整或不可抗力外，不得以任

何理由停供断供。中选企业、配送企业应按照医疗机构需求及时

配送中选产品、提供手术专用工具和伴随服务，保障临床使用。

三、实施医保支付与采购协同

对集采范围内医保支付的中选产品以中选价格作为医保支

付标准，全额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

支付；非中选产品以类别相同、功能相近中选产品的最高中选价

格作为医保支付标准，超出支付标准部分，由患者个人自负，纳

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类减负范围，符合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规定

的也纳入其支付范围。具体医保支付标准见附件。

集采范围外医保支付的医用耗材维持现有医保支付办法不

变。

四、强化部门协同配合作用

（一）本市医保部门将医疗机构带量采购执行情况纳入医保

管理考核范围。在确保患者自负部分完全享受集采降价效果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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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首年可不调整相应 DRG/DIP组的权重分值，以后按规定

动态调整。

市医药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简称“市药事所”）作为本市高

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医疗机构执行中选结

果，核定中选产品的采购金额，组织签订中选产品购销协议，加

强对医疗机构采购中选产品情况分析与监管等。

（二）本市卫生健康部门负责医疗机构医用耗材使用情况监

测，对不按规定采购和使用中选产品的医疗机构，在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评价、医疗机构负责人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惩戒。规范临

床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保障患者知情同意权，严控不合理使用，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从严查处高值医用耗材临床使用违规行为。

区卫生健康部门负责督促医疗机构按规定与企业及时结算，

严查不按时结算货款的问题，会同区医保部门做好宣传解释工

作，积极动员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优先采购使用中选产品。

（三）本市各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对中选产品加强质量监

管，加大生产流通使用环节的监督检查力度。经药监部门检查发

现中选产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医保部门将按规定及时严肃处

理。

五、其他相关问题

（一）本市执行国家组织人工晶体类及运动医学类医用耗材

集中采购的具体工作，由市药事所根据本市相关规定负责组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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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二）以往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以此为准。

附件：人工晶体、运动医学类医用耗材医保支付标准表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2024年 8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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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工晶体、运动医学类医用耗材医保支付标准表
大类 产品类别序号 耗材品种 产品类别 支付办法 医保支付标准

人工晶体类

1

人工晶体
（含推注器）

非球面-单焦点-非散光 支付 1136
2 非球面-单焦点-散光 支付 1897
3 双焦点-非散光 支付 2880
4 双焦点-散光 支付 3103

5 三焦点-非散光 支付 14537

6 三焦点-散光 支付 18388

7 景深延长-非散光 支付 6990

8 景深延长-散光 支付 9090

9

粘弹剂

内聚型 支付 225

10 弥散性 支付 123
11 混合型 支付 170

运动医学类
12

带线锚钉
钛合金带线锚钉 支付 1360

13 PEEK带线锚钉 支付 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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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吸收带线锚钉 支付 1855
15 全缝线带线锚钉 支付 2181
16

免打结锚钉

钛合金免打结锚钉 支付 1621
17 PEEK免打结锚钉 支付 1755
18 可吸收免打结锚钉 支付 1863
19 全缝线免打结锚钉 支付 无

20

固定钉

钛合金界面固定钉 支付 808

21 PEEK界面固定钉 支付 1869

22 可吸收界面固定钉 支付 1899
23 软组织固定钉 支付 910
24

固定板
可调式固定板 支付 2108

25 不可调式固定板 支付 1716
26 修复用缝线 修复用缝线 支付 353
27

软组织重建物

人工韧带 不支付

28 半月板修复缝合耗材 支付 1555
29 半月板修复双针耗材 支付 1055
30

骨类重建物
人工合成骨 支付 26320

31 异种骨 支付 3906

备注：集采中选价格调整时，医保支付标准作同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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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市场监管局，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市医疗保险事

业管理中心，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有关大

学，中福会。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29日印发


